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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礼包” 湾区“大未来” 

 

专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 
 

明晰前海与香港的比较优势与相对定位是提升监管合作的关键 
 

本报记者  胡天姣 
 

    两地监管之间的合作是“前海金融 30条”的一个重大突破。 

    2月 23日，人民银行联合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金融

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简称“前海金融 30条”），提出三十

条金融改革创新举措，涵盖民生金融、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现代金融产业发展、促进跨境贸易和

投融资便利化、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方面。 

    “前海金融 30 条”围绕民生金融、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现代金融产业发展、促进跨境贸易

和投融资便利化、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方面，具体包括便利香港居民开立内地银行账户、便利香

港专业人士执业、允许证券业金融机构在香港开展直接融资、试点开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

转让等 30条措施。 

    对此，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肖耿教授在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两地监管之间的合作是“前海金融 30 条”的一个重大突破。

“规则衔接”之下，未来双方在监管领域内开展深度合作的关键是，明晰香港与前海（深圳）的

相对定位，其中包括香港离岸金融机构如何在前海等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离岸业务。 

    肖耿认为，大湾区作为“一国两制”及“双循环”的衔接带，其跨境金融运作的关键逻辑是，

企业跨境落地香港或前海后，不丢失在其原注册地享有的优势。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双循

环”衔接带的生命力与竞争力的要义所在。 

    如何达至双方真正的优势互补 

    《21世纪》：与之前相比，本次“横琴金融 30条”“前海金融 30条”有哪些方面实现了“再

进一步”？ 

    肖耿：从两份文件中能够看出，政府和监管机构非常支持前海与香港的金融发展与互联互通。

在“前海金融 30条”中，有些是属于方向性的突破，有些属于具体实操方面的升级。 

    启动两地监管间合作是一个重大突破，也指明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金融业进一步实现了

开放，其中，“允许证券业金融机构在香港开展直接融资”与“扩大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开

放”也可视为在监管层面真正向前迈了一步。 

    但从实际操作层面，部分条例内容尚未有明显的突破性，仍属于探索阶段。如在有序探索深

港私募通机制的规模与方式方面，并不是特别清晰。 

    然而，即便部分内容没有达到真正的框架性制度突破，在本次宣布的监管规则的支持下，未

来发展的方向十分明确，会继续探索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跨境金融领域的监管创新。 

    此外，在招商引资、放宽个人额度限制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后续的试点情况值得关注。 

    《21世纪》：“前海金融 30条”中提到探索跨境金融监管，亦列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如何评价目前跨境监管的进展，哪些方面有望得到最先突破？ 

    肖耿：在聚焦规则衔接方面，双方需要在监管领域内进行进一步合作，这其中，关键是理清

香港离岸金融机构如何在前海、横琴等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离岸及跨境业务。 

    内地在岸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离岸业务优势。相对而言，香港的金融机构，包括中资、本土、

及外资都积累了较多的海外及离岸业务经验。因此，香港金融机构可以发挥的比较优势是满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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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企业与居民的离岸及跨境业务需求。未来，该领域会有很多的发展潜力，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

但目前在这方面尚未出台两地合作的具体政策，需要一段时间探索与尝试。特别需要从政策角度

出发，如何基于香港与前海的共同利益，探索出互补双赢的合作路径。 

    现阶段，深港金融交流更多的是一种“跨境金融活动”，还未达至一个“充分发挥两地优势

且互补”的阶段。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监管正在不断且持续地推进跨境

业务合作方面的制度创新。 

    找到前海与香港的相对定位 

    《21世纪》：深港在进一步协作中，还需要克服哪些挑战？ 

    肖耿：深港合作的难点在于两地需要从传统制造业的合作向现代服务业合作升级。在资本项

目开放与外汇管制、数据跨境流通、企业跨境运作和跨境监管等方面，两地存在系统不兼容的问

题。 

    产业、人才与社会发展是深港合作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产业方面的挑战是，深港如何通过

互补双赢的合作来巩固外循环，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全球供应链及前沿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人才

层面的挑战是，怎样高效地吸引深港之外的全球顶尖企业、人才、资金在大湾区落地，如何避免

深港间发生过度及零和竞争。而社会层面的主要挑战是，怎样解决香港因高成本导致的社会与经

济矛盾，使其能轻装上阵，充分发挥两地科技与产业合作的潜力。 

    为解决上述问题，应该创立一个“深港深度合作经济特区”，划定一个具体的范围，可以包

含香港实体片区和深圳虚拟片区，探索在这两个跨境片区设立企业双总部的运作机制。 

    《21世纪》：深港合作如何认清各自的定位，以进行金融领域的深度融合？ 

    肖耿：跨境金融运作的关键逻辑是，企业跨境落地香港或前海后，并不会丧失其在原注册地

享有的优势，这也是保持深港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双循环衔接带生命力与竞争力的关键。 

    由此，需要明晰的是，如何帮助香港居民与企业真正能够从深港融合中发挥其比较优势，并

从中受益。当人才与企业从香港进入前海后，怎样确保其可以同时利用香港与前海两个不同体制

的比较优势，通过二者的互补，促使粤港澳大湾区更具竞争力，发挥双体制优势。 

    深港新融合之道在于：成立两地合作的经济特区（顶层设计），并试点企业设立双总部机制

（底层逻辑）。即，不仅需要顶层制度创新，也需要在企业层次创新运作模式及市场激励机制。 

    精准地认清两地的不同之处是深港金融深度融合的关键，目的是通过精细的制度与规则设计

与安排，无缝隙地将彼此优势相融合。本次的“前海金融 30 条”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关键的一

步，但系统性的制度创新还需要时间。 


